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绿通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张华辉 联系电话：020–83637785

保荐代表人姓名：高颖 联系电话：020–83637785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

件
是

（2）未及时审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的次数
0次

2．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

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上市

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

度）

是

（2）上市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

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查询

（2）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 是



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上市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上市公司股东会次数 审阅了历次会议通知及其决议

（2）列席上市公司董事会次数 审阅了历次会议通知及其决议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

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

况
不适用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13 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

见
0次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

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25 年 12 月 11 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新规与监管案例分享

11.上市公司特别表决权事项（如有）

（1）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持

续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4.6.3 条/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4.4.3 条的

要求；

不适用

（2）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出现《股票上

市规则》第 4.6.8 条/《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4.4.8 条规定的情形并及时转

换为普通股份；

不适用

（3）特别表决权比例是否持续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不适用

（4）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存

在滥用特别表决权或者其他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情形；

不适用

（5）上市公司及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遵守《股票上市规则》第四章第六

节/《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四章第四

节其他规定的情况。

不适用

12.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上市公司内部制度的建 无 不适用



立和执行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

（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

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

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

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

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

的重大变化情况）

2025 年 6 月，美国商务部

公布“双反”调查的终裁

结果，上市公司终裁后的

反倾销税率为 119.39%，

反补贴税率为 31.45%，对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在美国

市场的开展造成一定不利

影响。2025 年，上市公司

实 现 归 母 净 利 润

4,404.01 万元，同比下降

69.01%。

一方面，上市公司将加大

力度开拓电动全地形车、

电动清洁车等未受到“双

反”调查的新产品，并积

极开拓国内及海外非美市

场；另一方面，上市公司

积极寻找能够促进外延增

长的机会，希望在夯实主

业的基础上，通过投资或

者并购活动进入新的领

域。

三、上市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股东承诺事

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

决措施

1．股份锁定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公开发行上市后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

承诺

是 不适用

3．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

诺
是 不适用

4.利润分配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上市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

股份回购、购回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招股说明书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并依法承担赔偿

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

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9.关于股东情况的专项

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

构或者其保荐的上市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1、关于“双反”调查

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特定低

速载人车辆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以下

简称“双反”）调查，其中包含上市公司

出口至美国的场地电动车产品。2025 年



6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双反”调查的

终裁结果，上市公司终裁后的反倾销税

率为 119.39%，反补贴税率为 31.45%，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在美国市场的开展

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保荐机构提示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2、关于业绩变动

上市公司 2025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404.01 万元，同比下降 69.01%，主要

原因为受美国“双反”以及行业竞争加

剧的影响。保荐机构提示上市公司持续

关注境外市场需求变化情况、行业竞争

变化情况对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

并根据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及风险提

示。

3、关于募投项目延期

2025 年 8 月，上市公司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5年9月再次延期

至 2026 年 12 月，主要系受外部环境变

化和自身业务发展规划影响进行主动延

缓。保荐机构提示上市公司持续关注募

投项目进展情况。

4、关于对外投资

2025 年 8 月，上市公司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合计使用超募资金 53,040.00

万元以股权收购和增资方式取得江苏大

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大摩”）51%股权，将业务拓展至半导

体量检测设备行业，上市公司已与相关

方签署《股权购买及增资协议》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2025 年，江苏大摩经审

计扣非后净利润为 7,210.60 万元，高于

2025 年业绩承诺 7,000 万元。江苏大摩

2026 年、2027 年的业绩承诺分别为净利

润不低于 8,000 万元、9,000 万元。

保荐机构提示上市公司上述收购事

项存在资产估值风险、商誉减值风险、

跨行业并购风险、收购整合风险、业绩

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等，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5、关于超募资金

上市公司 2023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超募资金总额为

169,626.47 万元，截至 2025 年末已使

用超募资金 11,558.00 万元用于股份回

购，使用超募资金 44,032.00 万元用于

收购江苏大摩股权并增资，其余超募资

金主要进行现金管理。

保荐机构提示上市公司根据发展规

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超募

资金的使用计划，尽快确定超募资金用

途，做好募集资金规范管理。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华辉 高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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